
2004年第 148號法律公告

《〈2004年銀行業 (香港公營單位的指明) (修訂)公告〉(廢除)公告》

(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(第 155章)附表 3第 1段
“香港公營單位”的定義訂立)

1. 廢除

《2004年銀行業 (香港公營單位的指明) (修訂)公告》(2004年第 119號法律公告)
現予廢除。

金融管理專員
任志剛

2004年 9月 16日

註 釋

本公告廢除《2004年銀行業 (香港公營單位的指明) (修訂)公告》(2004年第 119號
法律公告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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